填报说明

1、 主管地方税务机关：青岛市地方税务局征收局。  
     地址: 青岛市市南区香港西路57号汇融广场C座7楼。
     邮编：266071
二、年所得12万以上纳税人自行申报的三种方式： 
  邮寄申报、现场到主管地方税务机关申报（只限本人）、网上申报。
1．邮寄申报、现场到主管税务机关申报 
（1）本人签字确认的《个人所得税纳税申报表（适用于年所得12万元以上的纳税申报）》；
（2）现场申报的应出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，并提供复印件。 
2．网上申报
（1）申报时首先进入青岛地税网上综合业务平台（网址：http://etax.qdds.gov.cn），在页面的左侧选择“综合业务”->“以个人证件号码登入”方式进行申报。
（2）登录后个人信息表填报内容说明：
任职受雇单位税务代码：370202427403888

所属税务机关： 青岛市地税局征收局

三、学校收入查询

在学校年收入超过10万元的教职工，请登录校园网信息门户-我的应用-财务查询—年收入查询，进行个人收入查询。

注：个人收入应包括本人在学校及校外取得的各项收入。从学校信息门户中查询的数据只反映了您在校内的各项工薪所得，其他收入请您根据本人实际情况按税务局要求填列。
四、申报表有关内容说明
1．“工资、薪金年所得额”：

“年收入查询”信息中的工薪合计（已扣除三费一金）

2.“工资、薪金应纳税所得额”：

“工资、薪金年所得额”减去42000元(起征额3500*12个月)后的余额。如应纳税所得额不足12个月，按实际月份计算扣减起征额。
3． “工资、薪金应纳税额”=“工资、薪金已缴（扣）税额”:
年收入查询中的“扣所得税1”。
若您在申报过程中有任何疑问，请及时与财务处人员经费与学费事务部（行远楼244房间）联系，电话：66782343。
